
 

 

 

【個資外洩怎麼辦？】 
   日前銓敘部發布新聞稿表示 59萬筆公務員送審資料疑似外洩，當

中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服務機構、職務編號及職稱。今天我們來

談一下，發生個資外洩事件怎麼辦？後續可能會有什麼責任。 

※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個人資料保護法區分公務及非公務機關，為不同程度的規範，但

兩者都被要求採行適當的安全維護措施，防止保有的個人資料被竊取、

竄改、毀損、滅失或洩漏，公務機關更進一步被要求以「專人」辦理。 

關於適當的安全維護措施，施行細則指出是指：技術上及組織上之措

施，並條列出 11 種可以包括的可能事項，比如內部管理程序、資料

稽核程序等。 

※事故通知 
    當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違反個資法規定，比如沒有採行適當的

安全維護措施，致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或其他侵害者，應查

明後以「適當方式」通知當事人。這裡所講的適當方式，細則第 22條

規定，只要是「足以使當事人知悉或可得知悉之方式」都可以，而通

知的內容應該包括：被侵害的事實、已採取的措施。 

    對非公務機關來說，如果沒有遵循事故後通知的義務，中央主管

機關或縣市政府，可以要求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罰鍰。 

※損害賠償 
    最後，就是外洩後損害賠償的問題。因為違反個資法規定，致個

人資料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 

    當個資是從某一機關外洩，導致侵害個資主體權利的情況下，公

務機關負擔的是無過失的事變責任，除非損害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

可抗力所致，才可以免責；非公務機關部分舉證責任倒置，必須舉證

證明自己無故意過失，則可免責。 

    在損害請求方面，無論是財產上或非財產上的損害，都可以請求

賠償。比如：因此遭到詐騙的財產上損害，或是因此衍生的人格權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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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精神慰撫金，都包括在內。如果是名譽因此遭到侵害，也可以請

求回復名譽的適當處分。 

    就財產損害方面，被害人仍然要證明是因為該機關外洩的個資，

所導致的損害。另外，個資法也做了特別規定，當被害人不易或不能

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事件 500

以上 2萬元以下計算。最後，在同一原因事實造成的事件，除非原因

事實的利益超過 2億元，不然一次事件的最高總額 2億元為限。                                                
                                         (資料來源：一起讀判決網站) 

 

 

 

 

 

 

 

 

 

 

 

 

 

 

 

 

 

 

 

 

 



 

 

 

【居家防火安全守護神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住宅火災罹難主因 

1. 根據全國火災統計資料，108年建築物火災發生 8,003次，其

中住宅火災 6,164次(占 77.02%)。在建築物火災死亡人數

中，住宅火災死亡人數占 78.5%比例最高。住宅火災人員罹難

的主要因素為火災發現太慢及自力避難困難。由於太慢發現火

災和初期反應失敗，導致錯失逃生之第一時機或避難行為。 

2. 根據美國及日本的統計資料，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率日本達

81.6%，美國則高達 96%。其住宅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比未

安裝者，死亡率減少約 40%至 50%。 

為什麼要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1. 熟睡時，五官中「聽覺」最靈敏。 

2. 住警器，可「24小時」全天守護。 

3. 臺中市住宅死亡案例： 

108年 3月清水區某透天厝於凌晨 2時左右發生火災，造成 3

死 2重傷之悲劇。現場未發現有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加上

發生時間在凌晨，屋內 5口人正是熟睡時刻，未能及時發現火

災，而來不及避難，造成重大的人命傷亡 

如果有裝設住警器，或許情況會不同？ 

‧臺中市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動作成功案例 

    108年 7月東區一棟地上四樓、地下一樓透天厝凌晨發生火

警，地下室起火，裝設在二樓的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偵測到煙霧發

出警報聲響，屋主夫婦於三樓準備就寢時聽到警報聲，屋主立即

下樓查看，屋主太太留在房內報案。這件案例因及早發現、及早

應變，未造成人員死亡。 安裝住警器，達到及早發現、及早應變

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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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場所要安裝？ 

依消防法第 6條規定 5樓以下建築物(一般常見的透天厝或公

寓)，要自行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關心您〜 

(資料來源：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網站) 




